








三、补充耕地方案

计量单位：公顷、公斤、万元

占用耕地面积 0.9705

含25度以上坡耕地 0 其他情况需补充耕地面积 1.3007

补充耕地义务单位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补充耕地责任单位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补充耕地费用情况

义务单位缴纳耕地开垦费总
额

平均缴费标准

实际补充耕地总费用 104.248 平均缴费标准 45.9

补充耕地确认信息编号 510000202219128116

补充耕地情况

需补充情况 已补充情况

补充耕地数量 2.2712 2.2712

补充水田规模 0.6461 0.6461

补充标准粮食产能 33568.65 33568.65

承诺补充耕地情况

承诺补充耕地面积 挂钩的土地整治项目备案号 挂钩补充耕地数量 所在县（市、区） 完成时限

承诺补充水田规模 挂钩的土地整治项目备案号 挂钩水田规模 所在县（市、区） 完成时限

承诺补充标准粮食产能 挂钩的土地整治项目备案号 挂钩标准粮食产能 所在县（市、区） 完成时限



四、征收土地方案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人

征收土地
面积

5.8146 其中:耕地 0.9705

被征收土地涉及的权属单位

乡（镇） 金江镇 村 鱼塘社区、保安营村

权属情况 土地权属清楚，四至界限明确，无争议

征
地
补
偿
情
况

地类 面积 征地补偿费用标准 产值标准

倍数

土地补偿倍数(倍/亩)
安置补助倍

数

耕地 0.9705 76.35

其中：基本农田

其他农用地 4.7733 76.35

建设用地 0.0708 38.175

未利用地 0

青苗补偿费 49.3504

其他附作物补偿费 70.6910

征地总费用 563.9861

征
地
安
置
情
况

需安置农业人口数 10 需安置劳动力人数 10

安
置
途
径

发放安置补助费

农业安置

社会保障安置 10

留地留物业安置

用地单位安置

征地款入股安置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
况


